附件3：

湖州市青年科技奖评选办法
（2007年6月5日）

为奖励在我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激励全市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城市和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作出新贡献，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科协关于评选省青年科技奖的文件精神，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州市人事局、湖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决定开展评选湖州市青年科技奖，现依据《浙江省青年科技奖评选办法》，提出《湖州市青年科技奖评选办法》，并已经领导小组第一次成员会议通过。
一、评选范围：在我市科技创新与创业活动中涌现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二、评选标准：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优良的职业道德和学风，在工作中取得较大成就，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在学术上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见解，论文发表后被公认为达到省内领先或国内先进水平的第一作者；

2、在科学技术实践中有创新和突破者（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取得明显效益的）；

3、获得政府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三等奖和湖州市级二等奖以上）项目的主要贡献者；

4、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推广新技术工作中成绩显著、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主要贡献者；

三、授奖名额：本奖每届授奖人数不超过10名。每两年评选一次，对同一个人不重复授奖。

四、推荐单位：各县（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市直有关部门组织（人事）处。

1. 各县（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科协可共同设立本县（区）青年科技奖，由该奖的评审机构代表三个部门负责遴选工作；未设立县（区）青年科技奖的，由县（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科协共同组织遴选推荐工作，科协承办具体工作。

2. 湖州市科协所属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负责本学科领域的推荐工作。

3. 市直有关部门由组织（人事）处和科技处负责推荐工作。

五、推荐名额：县区各推荐1名；市级学会、市直有关部门视情，可各推荐1名。

六、材料的报送：推荐单位报送材料的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推荐单位的评审工作报告1份，内容包括推荐工作程序、推荐和评审情况等。

（二）候选人材料：

1. 湖州市青年科技奖推荐表一式五份，推荐单位签署推荐意见及理由（均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2. 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包括代表性成果和业绩及有关证明材料各一式五份，著作附样书一本。科技成果应以在国内做出的为主，被推荐人应为主要完成人或主要贡献者，并附有关部门的科技成果鉴定书或成果证明材料。取得经济效益的，应附有关单位证明材料，并加盖有关单位财务章。论文应注明发表的刊物名称、时间、刊期、页数等。

七、评选机构：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科协共同设立湖州市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评选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科协。

为了更科学、公正、客观地做好评选工作，每届专门建立湖州市青年科技奖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委员会由5-7人组成，设主任委员1人，成员若干人，负责具体评审工作。

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情况作为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评定的重要依据，领导小组将评定结果报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科协审核后发文公布。

八、奖励：获奖者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科协共同进行表彰、颁发证书和奖金。青年科技奖可以作为破格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条件之一。

九、评奖工作必须坚持原则，实是求事，公正合理，以维护本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本奖设立异议期，将评选结果登报公告，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凡发现弄虚作假者，撤消奖励并追查有关责任。

十、本办法由湖州市青年科技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解释。
